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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較於電影年產值約 120 億元、流行音樂 40 多億元而言相當巨大；而根據 Nielsen 在 2014

第 1 季市場調查，台灣 13 到 65 歲的人口中有 745 萬人是遊戲玩家，其中與電競有關的台

灣線上玩家就有約 200 萬人。政府屢屢宣示將重視電競發展、打造友善環境，現實卻是發

展策略曖昧不明，實在諷刺。究竟政府對電競發展的態度與具體作為如何，應有清楚說明

。 

（六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鑒於民間常有團體於街頭鬧區或公共場合進行

勸募活動，常見未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取得勸募許可，或僅持許

可但未向該公共空間取得場地使用申請逕行募款，且未依規定提

供勸募收據之情形嚴重，本席要求提出相關報告，特向行政院提

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公益捐款本為一樁美事，為了避免有不肖份子濫用民眾愛心從中圖利，制定了「公益勸募

條例」來對勸募活動進行規範保障民眾。 

二、發起勸募活動之團體，按規定應向活動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關

申請許可，但許多團體僅由義工持勸募箱遊走於夜市商圈向往來民眾募款，甚至有佔用人

行道路使用擴音裝置高音量勸募的狀況，影響民眾對公益活動的觀感甚鉅。 

三、團體收受勸募所得財物，依規定應開立收據，並載明勸募許可文號、捐贈金額或物品及捐

贈日期。但坊間義工勸募常為便宜行事未提供收據，民眾付出的愛心難以確定是否專用於

該勸募活動的立意，望有關單位加強宣導。 

（七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針對名人代言保健食品不論是電視、廣播或是

報章雜誌廣告，常見誇大功能或誤導具療效的情況。為保障民眾

現已訂立了許多食品廣告管理或消費者保護的法規，讓民眾若誤

信廣告權益受損時，有可申訴的管道。但名人代言廣告的影響效

果驚人，建請研議廣告加註相關警語標示之必要性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名人代言廣告是以代言人之形象、專業或經驗，使其與商品或服務連結，以增強廣告之說

服力。也就是對廣告商品或服務之「薦證」。 

二、國人消費保健營養品風氣盛，家中年長者尤其容易因相信媒體廣告產品有知名人士代言，

造成錯誤購買或使用。現行規定對食用產品成份與功能標示多有嚴格要求，但廣告則無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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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提示，對民眾安全仍是隱憂。 

三、廣告代言人相於經銷者，若造成消費者的損害應負連帶責任。廠商廣告經查有不實療效內

容，則可由食藥署來進行開罰。但要避免消防爭議或安全問題，仍建請研議是否參照理財

金融商品警語，讓民眾多一分注意。 

（八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鑒於路邊常見報廢汽機車輛占用停車空間，影

響一般用路人停車權益。久未清理的車體若有破損，也容易被投

棄垃圾或囤積髒水孳生蚊蟲，造成環境髒亂。本席建請行政院環

保署研究加速查報、認定、移除廢棄車輛的程序，將公共空間的

合理使用還給一般用路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民眾反應常見無牌汽機車佔用路邊停車空間，進行檢舉會因無牌難尋車主、報廢車認定易

，或車主移位取巧規避等方式導致難以有效處理。車主為規避報廢車程序，會任由壞損或

已不行駛的的廢車棄置公共空間或停車格。或有以舊車佔位方便自家車輛替換停放，對於

實際有停車需求的民眾造成困擾。 

二、佔用道路的廢車若無車牌便不能由警方拖吊，需由環保局貼單公告七日，車主未處理才能

將車拖至保管場，再公告一個月無人認領才會以廢車處置，無排車主只要三不五時移車就

能長期佔位，或整頓外觀，在遭查獲拖吊後宣稱非廢車以避罰。此類情形認定不易亦無適

當罰則。 

三、民眾見檢舉後違規樣態依舊，會轉而責難執法單位不力，反覆檢舉也會造成執行人力浪費

，建請研議就廢車認定標準、佔用車格移處流程及是否追加開罰等方面進行規劃，改善問

題。 

（九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針對每每國內學生代表我國出國競賽，不管是

在體育或是在音樂交流上，政府補助總是嚴重不足，總會面臨因

缺乏旅費籌資困難可能無法出賽的困境，本席以為政府本應事前

培養下一個台灣之光，並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，並非事後

才出面沾光。中央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是否應研議放寬補助標準，

讓國際邀請賽事列入補助範圍內，並放寬只能參與於寒暑假之賽

事限制，訂出符合實際的補助辦法，免去選手籌措旅費之辛勞，

讓他們放心為國爭光安心盡力競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